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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ic.gov.cn/auto3743/auto3751/201505/t20150514_156395.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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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建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福建自贸试验区”)是国家战略需要，是新形势下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福建自贸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

期更加深入参与国际竞争、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体制机制

创新和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的重要使命。为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福建自

贸试验区建设发展，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根据

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实际需要，本着改革创新、先试先行的原则，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开展企业名称登记制度改革试点。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或者企业

名称核准与企业设立登记不在同一机关的以外，企业名称可以不再实行预先核准，申请人可以

在办理企业设立登记时一并申请企业名称登记，也可以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申请人自行登陆查

询比对系统，确认其拟使用企业名称不违反企业名称规则，即可自主申报，并对申报的名称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探索通过立法途径创新名称争议处理机制，授权登记机关通过便捷、高效程

序裁决名称争议，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强化纠正不适宜企业名称措施，对于登记

机关认定为不适宜的企业名称，或者根据名称争议裁决、判决结果应当予以纠正的企业名称，

登记机关应当责令企业限期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登记机关可以直接在企业名称数据库中删

除该企业名称，暂以企业注册号代替，并将该企业以注册号纳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二、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开展企业集团登记制度改革。允许子公司达到三家的企业设立集

团，不受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条件限制，直接申请在企业名称中使用“集团”或者“（集团）”

字样，无需向其登记机关申请颁发企业集团登记证。  

 

  三、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开展“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实行营业

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三号”登记制度，按照“一窗受理、

一表申报、并联审批、核发一照”的模式，在营业执照上加载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号，条

件成熟后，实行“一照一号”登记制度。  

 

  四、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建立网上申请、网上



2 
 

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公示、网上发照的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实行商事主体登记材料电子归

档，不再进行纸质材料归档，商事主体登记材料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支持福建在自贸试验区内探索简化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注销流程，试行对未开业企业

以及无债权债务企业实行简易注销程序。  

 

  六、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开展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注册工作，依法确定营业范围。  

 

  七、支持对福建自贸试验区内广告企业从事户外广告经营发布活动免予审批，允许福建自

贸试验区内台资企业在设置户外广告时使用繁体字。  

 

  八、授予福建自贸试验区工商部门依法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住所在福

建自贸试验区的企业登记管辖权。  

 

  九、授予福建自贸试验区县级以上工商部门外资登记管理权。福建自贸试验区县级以上工

商部门负责辖区内由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授权部门批准设立及备案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注册

和监督管理。  

 

  十、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建立企业信息互联共享“一张网”。以企业户籍为基础，完善企

业信用信息记录，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存储和共享。加强企业信息公示工作，有效扩大社会监

督。  

 

  十一、支持福建探索建立自贸试验区企业新型日常监管制度。强化企业自我管理、行业组

织自律和第三方机构的专业监督，尽快建立以随机抽查为重点，专项任务检查、举报移送案件

核查、无照经营查处、商品质量抽检等多种监管方式并用的新型日常监管制度，努力形成“企

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监管新格局。  

 

  十二、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切实加强信用监管，严格落实企业信

息公示、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制度。发挥信用约束作用，实现“一处违法、处

处受限”。探索综合执法模式，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形成协同监管合力。推进

运用大数据加强市场主体监管工作，加快市场监管风险防控系统建设。  

 

  请你局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组织实施上述意见。执行中如有重大问题和情

况应及时报告总局。  

 

 

                                                     工商总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 


